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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 

2012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9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4 

各国政府就本国情况和第九届会议以来 
在地名标准化方面取得的进展提出报告 

(仅用于分发) 
 
 
 

  2008 年至 2012 年蒙古地名标准化 
 
 

  摘要
**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土地事务、建筑、大地测量和制图管理局对其结构

和蒙古地名进行了一些修改。 

 土地事务、建筑、大地测量和制图管理局成立于 2008 年，由道路、交通、

建筑和城市发展部下属的三个不同机构合并而成，即：土地管理局、建筑和公用

事业管理局以及国家大地测量和制图局。 

 2009 年，土地事务、建筑、大地测量和制图管理局建议政府在道路、交通、

建筑和城市发展部设立全国地名委员会，但被否决。 

 不过，自 2010 年起，政府对蒙古的土地法律进行研究，以便对其进行更新，

并已决定对大地测量和制图法律作出一些修改。 

 在进行有关设立全国地名委员会和全国地形基础设施委员会的讨论后，土地

事务、建筑、大地测量和制图管理局，作为负责国家地名事务的实体，将这些讨

论的结果纳入大地测量和制图法律的更新版本之中。 

 
 

 
* 
E/CONF.101/1。

 

 
** 
报告全文由蒙古土地事务、建筑、大地测量和制图管理局编写，只有来件所用语文文本，可

查询 http://unstats.un.org/unsd/geoinfo/UNGEGN/ungegnConf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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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法律将在议会会议中讨论。同时，土地事务、建筑、大地测量和制图管

理局已在开展下列活动： 

 (a) 土地事务、建筑、大地测量和制图管理局编写了关于澄清蒙古地名的指

示；  

 (b) 2012 年 3 月，土地事务、建筑、大地测量和制图管理局开始澄清三个省

份的地名，首先从蒙古东部开始； 

 (c) 土地事务、建筑、大地测量和制图管理局于 2011 年成功启动确定沿国

界的蒙古市级单位的地名并确定边界坐标的工作。 

 2007 年至 2011 年，土地事务、建筑、大地测量和制图管理局开始对 1 210

张比例尺为 1:100 000 的地图进行更新，首先从蒙古东部开始。土地事务、建筑、

大地测量和制图管理局通过进行实地考察、确定其坐标并将这些信息标入地形

图，确定了有关地形要素，如水井、喷泉、牧场、定居点和村庄的名称，包括其

目的，并记录了工业场所和市级单位的变化。 

 


